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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litional Normative System (CNS) is an extension of a Normative System (NS) by enabling selective 
constraining a coalition’s joint behavior. The study extends the semantics of ATL and proposes Coordinated ATL 
(Co-ATL) to support the formalizing of CNS. The paper classifies all the CNSs that control the same coalition into 
the same class and characterizes the power limitation of each such class by identifying two fragments of Co-ATL 
language corresponding to two types of system properties that are unchangeable. The relation between NS and CNS 
is discussed, and it turns out that by the result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power limitation of NS. Moreover, the study 
extends further the CNS by including a finite state machine encoding the execution history, and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wer limitation characterization for CNS is invariant under this extension. 
Key words: normative system; ATL; coalition; concurrent game structure 

摘  要: 联盟规范系统(coalitional normative system,简称 CNS)通过选择性地限制联盟的联合行动来对规范系统

(normative system,简称 NS)进行扩展.扩展了 ATL 的语义,提出了 Coordinate-ATL(Co-ATL),用于对 CNS 进行形式化.
为了刻画其规范能力的极限,确定了 Co-ATL 的两个语言片段,分别对应于两类不可改变的系统属性.对 NS 和 CNS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表明所得到的结果可以更好地界定 NS 的能力极限.此外,引入了对执行历史进行编码的有

限状态机,进一步对 CNS 进行了扩展,提出了 CNS-M.可以证明,关于 CNS 能力极限的界定在该扩展下保持稳定. 
关键词: 规范系统;交互时态逻辑;联盟;并发博弈结构 
中图法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为了以离线方式协同多 agent系统,Shoham和Tennenholtz在 1992年首先提出了规范系统(norma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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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social law,简称 NS)的概念[1,2].此后,有很多基于这一概念的扩展,例如,文献[3−7]通过引入形式化的模态逻辑

和时间逻辑,尤其是交互时态逻辑(alternating-time temporal logic,简称 ATL)[8,9]及其变种来扩展规范系统.这些

逻辑都可以用来描述与验证社会选择等机制.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自动化机制设计的逻辑研究的

一部分[10,11]. 
虽然 NS 存在很多实现方法,但在技术细节上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NS 是一组约束集,用于对多 agent 系统

中的 agent 行为进行约束,以期实现某些需要的全局目标[12],对应于一个真值为假的逻辑公式.在这一约束下,真
值变为真(称“这个公式被确立”)或一个原本真值为真的逻辑公式在这一约束下真值变为假(称“这个公式被避

免”).其内在机理是:规范系统会导致语义模型的更新,从而使一些公式(相对于语义模型)的满足性得到改变.显
然,规范系统不是万能的,确立或避免某些类别的公式不可避免地超越了所有规范系统的能力极限.如文献[5] 
确定了 ATL 的两个语言片段:Le 和Lu,并指出,不可能通过构造一个规范系统来确立Le 的公式或避免Lu 中的公

式.本文认为,片段Le 和Lu 共同界定了规范系统的能力极限. 

联盟规范系统(coalitional normative system,简称 CNS)是一种对 agent 联盟联合行为的约束,本文旨在提出

一个基于 ATL 的联盟规范系统框架,并界定其规范能力的极限.本文的贡献表现在如下 4 个方面: 
1) 扩展了 ATL 的语义,提出了 Coordinate-ATL(Co-ATL),并据此对联盟规范系统进行形式化; 

2) 对于 agent 集合 C,通过确定 Co-ATL 的两个片段 c
+L 和 c

−L ,完备地界定了对于 C 的联盟规范系统的能 

 力极限; 
3) 证明了 NS 实际上是所有 agent 联盟(大联盟)的 CNS,本文的结果可以更好地表征 NS 的能力限度; 
4) 将 CNS 扩展到 CNS-M,使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执行历史”在同一个状态施加不同的行为约束,并且 

 Co-ATL 的语言片段 c
+L 和 c

−L 同样能够界定对于 C 的 CNS-M 的能力极限. 

本文第 1 节介绍 ATL 和 NS 的基本知识.第 2 节对 CNS 进行形式化并介绍 Co-ATL 的语法和语义.第 3 节 

证明关于 Co-ATL 语言片段 c
+L 和 c

−L 的一些结论,并讨论 CNS 的能力限度.第 4 节给出一种 CNS 的扩展方案.
第 5 节对本文的工作进行总结. 

1   背景:ATL 和规范系统 

1.1   交互时态逻辑 

交互时态逻辑[8,9]是对 CTL 的扩展,把路径选择量词∀和∃替换为路径选择量词《》,它可以表达社会选择论

中的α-能力[4].ATL 的公式可由并发博弈结构[9]解释. 
定义 1(并发博弈结构). 并发博弈结构是一个元组 S=〈k,Q,Π,π,d,δ〉,其中, 
• k 为系统中 agent 的数目,本文用自然数 1,2,3,…来指代每个 agent; 
• Q 为状态集合; 
• Π为命题集合; 
• π为标签函数,定义如下:对于每一个状态 q∈Q,存在一个集合π(q)⊆Π,使得π(q)中的命题在状态 q 下都 

为真; 
• da(q)表示 agent a 在状态 q 下的非空行动集,其中,a∈{1,2,…,k},q∈Q.〈j1,j2,…,jk〉则表示在状态 q 下的

agent 集合{1,2,…,k}的一个联合行动,其中,ja∈da(q).同时,定义动作函数 D(q)=d1(q)×d2(q)×…×dk(q); 
• δ(q,j1,j2,…,jk)为状态转移函数,对于每一个状态 q∈Q 和联合行动〈j1,j2,…,jk〉∈D(q),状态转移函数指定了

系统在状态 q 下联合行动〈j1,j2,…,jk〉导致的下一个状态,即δ(q,j1,j2,…,jk)∈Q. 
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 agent 子集 A⊆{1,2,…,k}均可看作是一个联盟({1,2,…,k}\A 代表该联盟的环境).大联 

盟{1,2,…,k}记为 Ag.本文中使用 mG 指代所有 agent 的联合行动〈j1,j2,…,jk〉,用 AmG 指代一个 agent 子集 A⊂Ag 的联

合行动(称为一个 A-行动),并且使用 Da(q)指代状态 q 下所有可能的 A-行动.同时,引入表达式 |Am A′G
表示在集合

A 采取联合行动 AmG 的情况下,集合 A∩A′的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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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并发博弈结构的一些重要概念定义如下: 
1) 后继:对于两个状态 q和 q′,q′被称为 q的后继,当且仅当存在一个联合行动 ( )m D q∈

G ,使得 ( , )q q mδ′ =
G ; 

2) 计算:一个无限的状态序列λ=q0,q1,…被称作 S 的一个计算,当且仅当对于每一个 i≥0,状态 qi+1 都是

qi 的后继; 
3) q-计算:从状态 q 开始的一个计算称为一个 q-计算.对于计算的λ和位置 i(i≥0),本文用λ[i],λ[0,i]和

λ[i,∞]分别表示λ的第 i 个状态、λ的前缀 q0,q1,…,qi 和λ的后缀 qi+1,qi+2,…; 
4) 策略:Agent a 的策略 fa∈Σ是从有限非空的状态序列λ∈Q+到行动的一个函数映射:如果λ的最后一个

状态是 q,则有 fa(λ)∈da(q).对于一个 agent 集合 A⊆Ag,其联合策略被称作一个 A-策略; 
5) 结果:A-策略 FA在状态 q上的结果为一个计算的集合 out(q,FA).一个计算λ=q0,q1,…∈out(q,FA),当且仅

当 q0=q,且对于任意 qi=λ[i],存在联合行动〈j1,j2,…,jk〉∈D(qi),使得:(1) 对于所有的 agent a∈A,fa∈FA, 
ja=fa(λ[0,i]);(2) δ(qi,j1,j2,…,jk)=qi+1. 

定义 2(ATL 的语言). ATL 的语言L由下列语法产生: 

1 2 1 2:: | | | | | ,p A A Aϕ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 U  
其中,p∈Π是一个命题,而 A⊆Ag 是一个 agent 的集合.本文将 A ϕ《 》F U 缩写为 A ϕ◇《 》 . 

定义 3(ATL 的语义). 用 S,qBϕ来表示公式ϕ在并发博弈结构 S 中的状态 q 下成立.当上下文没有歧义时,
本文将其缩写为 qBϕ.其中,关系B定义如下: 

• 对于所有 p∈Π,qBp 当且仅当 p∈π(q); 
• qB¬ϕ当且仅当 qHϕ; 
• qBϕ1∨ϕ2 当且仅当 qBϕ1 或 qBϕ2; 
• q A ϕ○《 》B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 A-策略,使得对于每个计算λ∈out(q,FA),都有λ[1]Bϕ; 
• q A ϕ,《 》B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 A-策略,使得对于每个计算λ∈out(q,FA)和位置 i(i≥0),都有λ[i]Bϕ; 
• 1 2q A ϕ ϕ《 》B U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 A-策略 ,使得对于每个计算λ∈out(q,FA)存在一个位置 i(i≥0),使得

λ[i]Bϕ2;并且对于所有的位置 j(0≤j<i),都有λ[j]Bϕ1. 

1.2   规范系统 

定义 4(规范系统). 给定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k,Q,Π,π,d,δ〉,一个规范系统(NS)是一个函数η,使得对于所有 

agent a∈Ag 和所有状态 q∈Q,都有 ( )( , ) 2 \ { }ad qa qη ⊆ ∅ . 
η(a,q)是 agent a 在状态 q 下“被允许”的行动集合(通常,规范系统定义对于每个 agent 的每个状态指定相应

的“禁止”行动的函数.本文将规范系统定义为指定允许行动的函数,这两个定义是等价的).通过执行一个 NS η, 
在并发博弈结构 S 中,对所有的 agent a∈Ag 和所有状态 q∈Q,令 da(q)=η(a,q).本文将得到的结构记作 †S η .这样

限制了可允许的行动范围,显然, †S η 仍是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文献[5]中给出了全局性 ATL 子语言和存在性 ATL 子语言,分别记为Le 和Lu,由语法 e 和语法 u 分别定义为 

:: | | | | | ,
:: | | | | | ,

e p e e e e Ag e Ag e Ag e e
u p u u u u u u u u

= ∧ ∨ ◊
= ∧ ∨ ◊

○
○

《 》 《 》 《 》

《》 《》 《》

U
U

 

其中,p∈Π.并且证明了以下结果: 
对于并发博弈结构 S、行为约束η、状态 q 和 e∈Le,u∈Lu,以下式子成立: 
1) † , , ;S q e S q eη ⇒B B  
2) ,S q u ⇒B † , .S q uη B  
第 1 个结果表明,无法通过建立一个规范系统来确立Le 中的公式;第 2 个结果表明,无法通过建立一个规范

系统来避免Lu 中的公式. 

2   联盟规范系统 

联盟规范系统,即 CNS,通过“选择性”地限制联盟的联合行为,对 NS 进行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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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5(联盟规范系统). 对于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k,Q,Π,π,d,δ〉,定义联盟规范系统为一个二元组Γ={C,ϑ},
其中, 

• C 表示一个联盟,其中,C⊆{1,2,…,k}; 
• ϑ为协同函数,对于每一个 q∈Q,ϑ(q)⊆DC(q)表示联盟 C 中 agent 可以联合选择的行动集合.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有时将一个联盟规范系统Γ=〈C,ϑ〉称为一个 C-规范.当考虑 CNS 时,某些联合行动的选

择和对应的计算将被排除.本文采用前缀“Γ-相容”来指代“被Γ允许”. 
1) 一个联合行动 ( )m D q∈

G
被称作Γ-相容行动,当且仅当存在 ( )Cm qϑ∈

G ,使得 | ;Cm C m=
G G  

2) 一个状态 q′被称为状态 q 的Γ-相容后继,如果存在一个Γ-相容动作向量 ( )m D q∈
G ,使得 ( , );q q mδ′ =

G  
3) S 的一个Γ-相容计算是指一个无限序列λ=q0,q1,…,对于所有位置 i(i≥0),状态 qi+1 是状态 qi 的一个Γ-

相容后继; 
4) 对于每个状态 q∈Q,联盟 A 的一个 A-行动 AmG 被称作Γ-相容 A-行动,当且仅当存在 ( )Cm qϑ∈

G ,使得

| | ;A Cm A C m A C∩ = ∩
G G  

5) 联盟 A 的策略集合 FA={fa|a∈A}被称作Γ-相容 A-策略,当且仅当对于所有非空有限状态序列λ∈Q+,FA 
 给出的 AmG 是Γ-相容 A-行动; 

6) 最后,在状态 q∈Q 下,一个Γ-相容 A-策略的Γ-相容结果是一个满足下列条件的集合 outΓ(q,FA):当 q0=q 
 时 ,Γ-相容λ=q0,q1,…属于集合 outΓ(q,FA),并且存在一个Γ-相容联合行动 ( ),im D q∈

G
使得对于所有

agent,a∈A,ja=fa(λ[0,i]),且 1( , ) .i iq m qδ +=
G  

同样,可以将 CNS Γ=〈C,ϑ〉作用后的并发博弈结构 S 记为 †S Γ .在大多数情况下, †S Γ 不是一个传统的并 
发博弈结构,联盟 C 中的 agent 将预先“讨论”应如何选择 C-行动.因此,“联盟协同”在结构中得到显式的体现. 

因此,在存在联盟规范系统的情况下,需要改进对 ATL 公式的语义解释.本文称这种新逻辑为协同 ATL 
(coordinate-ATL,简称 Co-ATL),它直接继承了 ATL 的语法,但语义略有不同. 

定义 6(Co-ATL 语义). 用 S,Γ,qBϕ表示在联盟规范系统的约束下,公式ϕ在并发博弈结构 S 中的状态 q 下成

立.当 S 和Γ在上下文中没有歧义时,缩写为 qBϕ.关系B的定义如下: 
1) 对于所有 p∈Π,qBp 当且仅当 p∈π(q); 
2) qB¬ϕ当且仅当 qHϕ; 
3) qBϕ1∨ϕ2 当且仅当 qBϕ1 或 qBϕ2; 
4) q A ϕ○《 》B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Γ-相容的 A-策略,使得对于每个Γ-相容的计算λ∈out(q,FA),都有λ[1]Bϕ; 
5) q A ϕ,《 》B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Γ-相容的 A-策略,使得对于每个Γ-相容的计算λ∈out(q,FA)和位置 i 
 (i≥0),都有λ[i]Bϕ; 
6) 1 2q A ϕ ϕ《 》B U 当且仅当存在一个 A-策略,使得对于每个Γ-相容的计算λ∈out(q,FA)存在一个位置 i 

 (i≥0),使得λ[i]Bϕ2;并且对于所有的位置 j(0≤j<i),都有λ[j]Bϕ1. 

通过采用空的 CNS: , ,C CΓ ϑ∀ ∀= 〈 〉 其中,对于每一个 q∈Q 都有ϑ(q)=DC(q),可以确定 Co-ATL 和 ATL 的关系 

如下: 
命题 1. 给定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k,Q,Π,π,d,δ〉,对于所有 q∈Q,C⊆Ag 和ϕ∈L,下式成立: 

, , , .C
ATLS q S qΓ ϕ ϕ∀ ⇔B B  

与 ATL 相比,Co-ATL 可以在更一般的结构中表示α-能力,如在联盟规范系统作用后的并发博弈结构中. 
为了区分这两种语义,本文使用“BATL”来表示 ATL 中的满足关系. 

如图 1所示,图 1(a)是一个并发联盟结构 S=〈k,Q,Π,π,d,δ〉,其中,k=2,Q={q0,q1,q2,q3,q4},Π={P1,P2,P3,P4},π(qi)= 
Pi(i=1,…,4),d1(q0)=d2(q0)=2,d1(qi)=d2(qi)=1(i=1,…,4),δ(q0,1,1)=q1,δ(q0,1,2)=q2,δ(q0,2,1)=q3,δ(q0,2,2)=q4,δ(qi,1,1)= 
qi(i=1,…,4),则有: 

1) 给定一个如下的 NS: 
η(1,q0)={1},η(2,q0)={2},η(i,qj)=∅(i∈{1,2},j∈{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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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与下述 CNS 具有同样的效果: 
Γ={C,ϑ}, 

   其中,C={1,2},ϑ(q0)={〈1,1〉,〈1,2〉,〈2,2〉},ϑ(qi)=∅(i∈{1,…,4}). 
3) 给定一个 CNS 描述如下: 

Γ′=〈C′,ϑ′〉, 
   其中,C′=〈1,2〉,ϑ′(q0)={〈1,2〉},ϑ′(qi)=∅(i∈{1,…,4}), 

  则 CNS 可以将结构转变为如图 1(b)所示,但是不存在任何 NS 可以达到这种转变. 
4) 图 1(b)描述的结构不能用并发博弈结构来描述. 

 
 
 
 
 
 
 
 
 

(a)                               (b) 

Fig.1  Example of CNS 
图 1  CNS 示例 

3   联盟规范系统的能力界定 

对于任意公式ϕ∈L,ϕ不能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确立,当且仅当对所有并发博弈结构 S,不存在任何 C-规

范Γ,使得存在一个状态 q∈Q,满足 , ,CS qΓ ϕ∀ H 和 S,Γ,qBϕ.同样,ϕ不能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避免,当且仅当对

所有并发博弈结构 S,不存在任何 C-规范Γ,使得存在一个状态 q∈Q,满足 , ,CS qΓ ϕ∀ B 和 S,Γ,qHϕ. 

然后,C-规范的能力极限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来刻画: 
1) L中哪一片段中的公式不能通过执行 C-规范得到满足; 
2) L中哪一片段中的公式不能通过执行 C-规范得到避免. 

首先,本文确定了两种类型的子集,即 C 的超集(记为 C+)与 Ag\C 的子集(记为 C−)(例如,图 2 为一些可能的

C+和 C−),然后有以下结果: 
引理 1. 给定一个任意的并发博弈结构 S、状态 q0 和一个任意的 C-规范Γ,如果 C+是一组满足 C⊆C+⊆Ag 

的 agent,且
C

F + 是一个Γ-相容的 C+-策略,则存在一个 C+-策略
C

F +′ ,使得 

0 0( , ) ( , ).
C C

out q F out q FΓ+ +′ =  

证明:始终可以定义
C C

F F+ +′= .而在所有的状态中,在 C+中的 agent 选定一个 C+-行动后,Ag\C+中 agent 的可

用联合行动和Γ-相容联合行动是相同的,即所有的联合行动
\

( ),
Ag c

D q+ 这是因为Γ没有在 Ag\C+设置任何约束.□ 

引理 2. 给定一个任意的并发博弈结构 S、状态 q0 和一个任意的 C-规范Γ,如果 C−是一组满足∅⊆C−⊆Ag\C 
的 agent,且

C
F − 是一个Γ-相容的 C−-策略,则存在一个 C−-策略

C
F −′ ,使得 

0 0( , ) ( , ).
C C

out q F out q FΓ− −′ =  

证明:由于Γ其实没有对 C−中 agent 的行为施加任何约束,所有的 C−-策略都是 C−的Γ-相容的联合行动. 
因此,可以定义

C C
F F+ +′= .故在所有状态 q 中,对于 Ag\C−中的 agent,Γ-相容的联合行动的集合是联合行动的一个 

子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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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 and C− 
图 2  C+和 C− 

定义两个 Co-ATL 的语言片段 c
+L 和 c

−L ,分别由下列语法生成: 

1) 1 2 1 2 1 2:: | | | | | |p C C C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ψ+ + += ∧ ∨ ¬○ ,《 》 《 》 《 》 U ; 

2) 1 2 1 2 1 2:: | | | | | |  .p C C C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ϕ− − −= ∧ ∨ ¬○ ,《 》 《 》 《 》 U  

其中,p∈Π,C⊆C+⊆Ag,∅⊆C−⊆Ag\C. 

此外,对 c
+L 和 c

−L 我们有以下结果: 

定理 1. 给定任意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任意一个 C-规范Γ和 S 中任意状态 q: 

• 对所有的公式 cϕ +∈L ,有 

, , , , .CS q S qΓ ϕ Γ ϕ∀⇒B B  

• 对所有的公式 Cϕ −∈L ,有 

, , , , .CS q S qΓ ψ Γ ψ∀ ⇒B B  

证明 :通过对ϕ和ψ结构进行归纳证明 .对于命题的情况 ,结论显然成立 .对于其他情况下 ,假设一个任意 

C
+∅ ∈L 和一个任意 Cψ −∈L 结论成立,则对于ϕ1∧ϕ2,ψ1∧ψ2,ϕ1∨ϕ2,ψ1∨ψ2,¬ϕ,¬ψ的情况,显然也成立. 

然后,对于所有的 C⊆C+⊆Ag 和∅⊆C−⊆Ag\C: , ,S q CΓ ϕ+ ⇒○《 》B (通过 Co-ATL 的语义)存在一个Γ-相容 C+-
策略 ,

C
F + 使得对于所有的Γ-相容的 q-计算 ( , ),

C
out q FΓλ +∈ 都有 S,Γ,λ[1]Bϕ⇒(通过归纳假设)对于所有的

( , ),
C

out q FΓλ +∈ 都有 S,Γ,λ[1]Bϕ⇒(通过引理 2 和命题 1)存在一个 ,
C

F +′ 使得对于所有的 ( , ),
C

out q Fλ +′ ′∈ 都有 

ATL, , [1]CS Γ λ ϕ∀ ′ ⇒B (通过 ATL 语义和命题 1) , , [1]  .CS CΓ λ ϕ+
∀ ○《 》B  

, ,S q CΓ ψ− ⇒○《 》B (通过 Co-ATL 的语义和命题 1)存在一个 C−-策略
C

F − ,使得对于所有的 q-计算

( , ),
C

out q FΓλ −∈ 都有 S,Γ,λ[1]BATLϕ⇒(通过引理 3)对于所有的 ( , )
C

out q Fλ −′ ′∈ ,存在一个Γ-相容的 C−-策略
C

F −′ , 

( , ),
C

out q FΓλ +∈ 都有 S,Γ,λ′[1]BATLψ⇒(通过命题 1 和归纳假设)对于所有的 ( , )
C

out q Fλ −′ ′∈ ,都有 

ATL, , [1]CS Γ λ ϕ∀ ′ ⇒B (通过 ATL 语义) , , .S q CΓ ψ− ○《 》B  

类似地,可以证明结论对下列情况同样成立: 1 2, ,C C Cϕ ϕ ϕ ψ+ + −, ,《 》 《 》 《 》U 和 1 2.C ψ ψ−《 》 U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属于片段 c
+L ( c

−L )是一个公式不能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确立(避免)的充分条件.

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属于片段 c
+L ( c

−L )是否也是一个公式不能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避免)的必要 

条件呢?本文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定理 2. 1) 如果 cϕ +∉L ,则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确立; 

2) 如果 cϕ −∉L ,则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避免. 

证明:本文只证明这个定理的第 1 部分,对第 2 部分的证明是类似的. 

Ag 

C 

1C+

2C+

1C−  

2C−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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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所有 \ c
+L L 中的的公式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本文的方法是通过为每个公式建立必

要的并发博弈结构.设 A⊆Ag 和 A∩C≠C(即 A 不是 C+).对所有公式形如 A γ《 》 ,其中,γ形为 1 2, ,ϕ ϕ ϕ ϕ○ , U 或ϕ,ϕ1,ϕ2

是任意的 Co-ATL 公式,构造一个包含状态 q 的并发博弈结构 S,满足 ATL,S q A γ《 》H 且 ATL,S q A C γ∪《 》B .因此, 

在这样的 S 中,A∪C 中的 agent 有一个联合策略 FA∪C,使得所有在 out(q,FA∪C)中的计算满足ϕ.根据文献[9,13]可
知,FA∪C 可以是一种从状态映射到 A∪C-行动的“无记忆”策略.通过构造 C-规范Γ,A∪C 中 agent 的联合行动限制

为仅与 FA∪C 相容.然后,由Γ有 , ,S q AΓ γ《 》B .也就是说, A γ《 》 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要证明“如果 

Cϕ −∉L ,¬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可以转化成证明“如果 Cϕ −∉L ,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 
避免”. 

此外,可以直接证明,如果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那么下列公式同样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

而满足: 
, , , , , , , , , ,A A A A A A A A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 U U U  

其中,A⊆Ag,ϕ′是一个任意的 Co-ATL 公式. 

据此可以得到结论: c
+L 恰为不能通过建立 C-规范而满足的公式集合,且 c

−L 恰为不能通过建立 C-规范而避

免的公式集合.换句话说, c
+L 及 c

−L 有效地(定理 1)和完备地(定理 2)刻画了 C-规范的能力限制. □ 

下面的推论是定理 2 的必然结果. 

推论 1. 1) + −
∅ ∅=L L 为如下语法产生的 Co-ATL 公式: 

1 2 1 2 1 2:: | | | | | | ,p A A A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 ∨ ¬○ ,《 》 《 》 《 》 U  

其中,p∈Π且∅⊆A⊆Ag. 

2) Ag
+L 和 Ag

−L 则分别是由以下语法产生的 Co-ATL 公式: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p Ag Ag Ag
p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ϕ 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ψ ϕ

= ∧ ∨ ¬
= ∧ ∨ ¬

, ,
○ ,

《 》 《 》 《 》

《》 《》 《》

U
U

 

其中,p∈Π.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关于 NS 与 CNS 之间的关系:一个任意的 NS η可以看作一个 CNS Γη=〈Ag,ϑη〉,其中,∀q∈Q:ϑη(q)= 

 η(1,q)×…×(k,q).显然,CNS 并不一定是一个规范系统.所以,NS 是 Ag-规范类的一个真子集.由于 Ag
+L

 和 Ag
−L 有效且完备地刻画了 Ag-规范的能力极限,因此得出结论: Ag

+L 和 Ag
−L 有效地刻画了规范系统的

能力极限.虽然 Ag
+L 和 Ag

−L 不能完备地刻画 NS,但是 Ag
+L 与 Ag

−L 相比Le,Lu 可以更精确地刻画 NS 的 

能力极限; 

2) 可以比较每对 CNS 类之间的能力.本文提及的类 C1-规范比类 C2-规范能力更强,当且仅当
1 2C C

+ +⊆L L

且
1 2C C

− −⊆L L .然后可以得出,任意两个联盟C1和C2,如果C1⊆C2,则有类C1-规范比类C2-规范能力更强.

因此, 类∅-规范是最弱的 CNS 类. 

4   带记忆的联盟规范系统 

本节考虑对联盟规范系统进行扩展,使它可以在一个有限状态机中“记住”执行历史.同时,根据不同执行状

态的历史,提出不同的行为约束. 
定义 7(CNS-M)给定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k,Q,Π,π,d,δ〉,一个带记忆的联盟规范系统(CNS-M)是一个元组

P=〈C,E,q0,e0,ϑ,τ〉,其中, 
1) C⊆{1,2,…,k}是受到控制的联盟; 
2) E 是一组(执行)上下文; 
3) q0∈Q 是初始状态; 
4) e∈E 为初始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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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ϑ为行动函数,对所有的 q∈Q 和 e∈E,有ϑ(q,e)⊆DC(q); 
6) τ:Q×E×Q→E 是上下文函数. 
本文将控制联盟 C 的 CNS-M P 称为一个 C-规范*.在状态 q 和上下文 e 下,本文称一个联合行动是 P-相 

容的,当且仅当 ( , ),Cm q eα∃ ∈
G

使得 | Cm C m=
G G .一个符合 P 的计算称为 P 的执行,这是由一个循环反复地感知状 

态,计算出当前执行的上下文,选择并执行一个符合 P 的联合行动,并不断重复的过程.因此,CNS-M 的执行可以

描述成“状态-上下文”这种有序对之间的转移.在形式上,P 的一次执行是状态-上下文的一个无穷序列λ=〈q0,e0〉, 
〈q1,e1〉,〈q2,e2〉,…,并且满足:对于所有的位置 i(i>0),都存在一个 P-相容的联合行动 mG ,使得 1( , )i iq m qδ +=

G
且 

τ(qi,ei,qi+1)=ei+1. 

在并发博弈结构 S 中实施一个 CNS-M P 所得到的结构,指的是在 ˆˆ ˆˆ ˆ ˆˆ( , ) , , , , ,S S P k Q d∏ π δ= 〈 〉 实施一个 CNS 
ˆ ˆˆ ( , ) ,S P CΓ ϑ= 〈 〉 所得到的结构,即 ˆ( , )S S P ˆ† ( , ),S PΓ 其中, 

1) ˆ ˆˆ, , ;k k C CΠ Π= = =  

2) Q̂ 和 δ̂ 是由如下规则所产生的极小集:(1) 0 0
ˆ,q e Q〈 〉 ;(2) 如果 ˆ,q e Q〈 〉 且 ( )m D q∃ ∈

G
使得 ( , ) ,q m qδ ′=

G  

τ(q,e,q′)=e′且 ˆ, , ( , , ) , ;q e Q q e m q eδ′ ′ ′ ′〈 〉 ∈ 〈 〉 = 〈 〉
G  

3) ˆˆ ˆ, : ( , ) ( ), ( , ) ( )i iq e Q q e q d q e d qπ π∀〈 〉 ∈ 〈 〉 = 〈 〉 = 且 ˆ( , ) ( , ).q e q eϑ α〈 〉 =  

引理 3. 一个状态-上下文序列λ是 CNS-M P 的一次执行,当且仅当λ是 ˆ( , )S S P 的一个 ˆ ( , )-S PΓ 相容〈q0,e0〉- 
计算. 

证明:假设λ=〈q0,e0〉,〈q1,e1〉,〈q2,e2〉,…是 P 的一次执行.对于任意一个位置 i≥0,存在一个 P-相容联合行动 ,mG

使得 1( , )i iq m qδ +=
G

且τ(qi,ei,qi+1)=ei+1.由 δ̂ 在 ˆ( , )S S P 中的定义可知,这等价于 1 1
ˆ( , , ) , .i i i iq e m q eδ + +〈 〉 = 〈 〉

G  

因此,S 中所有被 P 所允许的计算可以被显式地编码进结构 ˆ( , )S S P ˆ† ( , )S PΓ 中. 
对于所有的公式ϕ∈L,不能建立一个 C-规范来满足ϕ,当且仅当对于所有并发博弈结构 S,不存在任何 C-规

范*P,使得存在 ˆ,q e Q〈 〉 ∈ 满足 , ,CS qΓ ϕ∀ H 且 ˆ ˆ( , ), ( , ), ,S S P S P q eΓ ϕ〈 〉 B ;不能建立一个 C-规范来避免ϕ当且仅当若

对于所有并发博弈结构 S,不存在任何 C-规范*P,使得存在 ˆ,q e Q〈 〉 ∈ 满足 , ,CS qΓ ϕ∀ B 且 

 ˆ ˆ( , ), ( , ), , .S S P S P q eΓ ϕ〈 〉 H  □ 
定理 3. 给定一个 Co-ATL 公式ϕ,则有: 
1) 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当且仅当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满足; 
2) 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避免,当且仅当ϕ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C-规范而避免. 

证明:本文只证明第 1 部分.假设对于一个并发博弈结构 S,存在一个 CNS Γ=〈C,ϑ〉,使得 , ,CS qΓ ϕ∀ ∀ = 且

S,Γ,qBϕ.定义一个 CNS-M P=〈C,{e},q,e,ϑ′,τ〉,其中,对于所有的 q′,q∈Q,ϑ′(q,e)=ϑ(q,e),且τ(q,e,q′)=e.故,显然有 

 ˆ ˆ( , ), ( , ), , .S S P S P q eΓ ϕ〈 〉 B  □ 
定理 3 本质指的是 C-规范*和 C-规范的能力限度是相同的.因此,类 C-规范*能力的限制也同样可以由 Co- 

ATL 的两个语言片段 c
+L 和 c

−L 来刻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扩展的联盟规范结构 CNS-M 是没有用的,因为对就一

个固定的并发博弈结构 S 来说,C-规范*比 C-规范更有效:给定一个 Co-ATL 公式ϕ,对于 ˆ, ( , ),q e S S P〈 〉 ∈ 存在一个

C-规范Γ,使得 S,Γ,qBϕ⇒∃C-规范*P: ˆ ˆ( , ), ( , ), ,S S P S P q eΓ ϕ〈 〉 B .但很容易给出一个反例表明,而反过来这一结果 

并不成立. 

5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扩展 ATL 语义的联盟规范系统 CNS,并对其规范能力进行了形式化的界定.本文证明, 

对于任意联盟 C,关于 C 的联盟规范系统的能力极限可以由 Co-ATL 的两个语言片段 c
+L 和 c

−L 来界定.此外,本文 

认为,一个规范系统在本质上是对所有 agent(记为Ag)的一个联盟规范系统.因此,规范系统的能力极限可以由两 

个语言片段 Ag
+L 和 Ag

−L 来刻画.容易看出: u
Ag
+⊂L L 和 e

Ag
−⊂L L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相比Le和Lu, Ag

+L 和 Ag
−L 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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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刻画规范系统的能力极限.同时,本文进一步对 CNS 进行了扩展,显式地包含执行上下文,直观上是指联盟

可以在执行上下文中记录执行历史.这样,即使在同一状态,也可以根据所处的不同上下文做出不同的行为限

制.本文证明,对 CNS 规范能力极限的界定,在这个扩展下同样有效.虽然 C-规范*比 C-规范在改变系统属性上更

严格、更有效,但 CNS-M 的规范能力极限却仍和 CNS 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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